
第四章 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概述

企业国有资产和监督管理体制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财政部

基本职责、履职要求

国家出资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

一般规定——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
申请破产的重大事项，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企业改制

与关联方的交易——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

资产评估与企业国有资产转让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制度

产权登记概述

产权登记范围

国家出资企业

国家出资企业控股或参股——赚取差价、近期内（一年以内）出售不需要登
记

产权登记的内容和程序

占有产权登记

变动产权登记

注销产权登记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记管理

产权登记的范围

产权登记的责任划分

产权登记表

国有金融资本产权登记类型和内容

产权占有登记

产权变动登记

产权注销登记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

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管理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管理制度

企业产权转让

转让决策与审核批准

审计评估、确定受让方

结算交易价款——原则5个工作日一次付清

非公开协议转让

企业增资

审核批准、审计评估

确定投资方、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

企业资产转让

转让程序

转让低价、信息公告期

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

概念、程序

不得无偿划转的情形

直接进行账务调整的无偿划转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管理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转让

公开征集转让

非公开协议转让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